附件
[bookmark: _Hlk207025165]《建筑工程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技术标准（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本次征求意见工作共收37条有效意见。其中，采纳27条，解释说明10条。
	序号
	条文
	修改意见
	采纳情况
	情况说明

	1
	1.0.2
	建议将适用范围引申至交通隧道、综合管廊等邻域。
	解释说明
	本标准在申请立项时将主要使用范围限定为建筑工程领域，适用于建筑工程室内空间、外墙、预制构件的三维激光扫描实测实量和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在1.0.2和7.1.1的条文说明中明确当适用时部分场景也可参照本标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2
	2.0.5
	“点云精度”定义为“点云测量值与真实值之间的接近程度”。建议明确此处的“点云测量值”是指单点坐标精度，还是特定特征（如平面拟合、距离）的精度。同时，在后续章节（如3.2.2，4.2.2,5.2.2,6.2.2）中明确规定精度要求时，需明确是针对何种特征（如单点坐标、空间两点距离、平面拟合）。
理由：点云精度是一个复杂概念，包含单点精度和衍生几何特征的精度。用户在实际应用中更关注后者（如墙面平整度反映的是平面拟合精度）。定义清晰可避免歧义，与后续技术指标对应更科学。
	采纳
	

	3
	2.0.17
	建议补充说明参考平面法更适用于规则平面构件（墙、板），这与后续应用章节4.3.1的推荐一致，在术语定义处点明更利于理解。
理由：增强术语定义的实用性和对后续内容的引导性。
	采纳
	

	4
	2.0.18
	建议补充说明模型比对法更适用于复杂曲面或异形构件。这与后续应用章节6.3.1的推荐一致，在术语定义处点明更利于理解。
理由：增强术语定义的实用性和对后续内容的引导性。
	采纳
	

	5
	3.2.2
	建议在总则或基本规定中更突出强调测量目的（如质量控制、验收、模型构建变形监测）对测量方案（精度、密度、方法）的决定性作用。
理由：不同目的对数据精度、密度、处理深度要求差异巨大（如验收要求高精度，模型构建可能更关注整体形态）。明确此点可指导用户更合理地配置资源选择方法。
	采纳
	

	6
	3.2.3
	建议补充“不同类型三维激光扫描仪（地面式、手持式、机载式）的差异化校准参数表”，明确各类型设备在径向距离误差、角度误差等关键指标的校准阈值。
理由：不同设备误差来源和应用场景差异大，如手持式设备受操作动态性影响，校准侧重动态精度；地面式设备更关注静态绝对精度。可提升校准实操性，保障测量数据可靠性，避免因通用化校准导致复杂场景下精度失控。
	解释说明
	本标准实测实量设备和测量系统的技术要求，是依据测量对象和目的设置的，详见第4.2.2条、5.2.2条和6.2.2条，这是对实测实量设备和测量系统的要求，即采用不同类型设备均需满足相应精度要求，才能保证测量结果精度满足预期。

	7
	3.3.2
	[bookmark: _Hlk207089715]修改意见：将“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宜收集项目基本信息、设计图、施工图、使用维护记录等资料”修改为“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宜收集项目基本信息、设计图、施工图、竣工图、使用维护记录等资料”
理由：在7.1条中，明确建筑信息模型构建适用于建筑全生命周期，竣工图纸是竣工验收后的反应建筑现状的法定依据，因此竣工和运维阶段的建筑信息模型的创建应当收集竣工图纸作为建模依据。
	采纳
	

	8
	3.3.3
	在“3.3.3现场作业环境”中增加室外测量对光照条件、反射率影响（如玻璃幕墙、金属反光面）的处理建议。
	解释说明
	1.光照条件对三维激光扫描实测实量影响不大，因此本条不对光照条件作出规定。
2.反射率对实测实量数据采集产生影响，对于建筑工程室内空间、外墙和预制构件，测量对象装饰基层和装饰完成面一般可以满足反射率的要求，但是受雨雪天气影响墙面有水层时，会对墙面反射率产生影响，对于此情况，已在本条中第5款作出规定。

	9
	3.3.3
	建议增加站点设置要求：规定站点稳定性要求（如三脚架类型、防震措施）、仪器高度、扫描范围重叠度（不仅是平面，更要强调垂直方向）、标靶通视性检查等
	采纳
	

	10
	3.3.4
	“相邻两站公共标靶数量不应少于3个”建议修改为“扫描精度等级为一等时，每个测站扫描标靶的数量应不少于4个，且相邻两个扫描测站的公共标靶数量应不少于3个”。
理由：根据《隧道与地下工程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技术标准》5.2.4规定：
[bookmark: _Hlk207100192]“每一扫描站的标靶个数应不少于4个，相邻两扫描站的公共标靶个数应不少于3个”《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作业技术规程》6.4.2规定。
	采纳
	

	11
	3.3.4
	建议明确标靶使用规范：明确不同类型标靶（平面、球体、特征点）的使用场景、布设要求（数量、分布、几何构型）、测量精度要求（如使用全站仪测量的标靶精度等级）。
	采纳
	

	12
	3.3.5
	“点云密度要求”表格中，外墙测量的中间两列未明确对应“＞100m且≤200m”和“＞200m”的点云密度数值，仅标注“基于距离平方插值确定”，缺乏具体计算方法或示例，可能导致不同使用者理解偏差。
建议补充“距离平方插值”的公式说明（如“点云密度=4400×(100m/实际距离)²”），并增加典型距离（如150m、250m）的计算示例，确保参数应用的一致性。
	采纳
	

	13
	3.3.5
	“多测站测量时，相邻测站数据拼接的点云重叠度不宜低于30%”，《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作业技术规程》（CH/Z 3017-2015）第6.2.5条规定“相邻测站重叠度不应小于20%”。两者对“重叠度”的强制性要求（“不宜”vs“不应”）及数值存在矛盾
建议统一为“相邻测站数据拼接的点云重叠度不应小于20%，且宜控制在30%以上”，并补充说明“20%为最低限值，30%为推荐值，复杂场景（如异形结构）宜提高至40%”，增强与CH/Z 3017-2015的兼容性。
	采纳
	

	14
	3.3.5
	条文要求相邻测站点云重叠度不宜低于30%。建议将此要求修改为“应不低于30%”，或明确在关键区域（如标靶分布区、特征变化区）必须保证足够的有效重叠。同时，在条文说明中解释过低重叠度对配准精度和误差累积的负面影响。
理由：30%是保证可靠配准的最低经验值，作为“不宜”偏弱，提升为“应或强调关键区域更能保证数据质量。
	采纳
	

	15
	表3.3.5
	点云密度表模糊表述，现行行业其他规范未对“最小点云密度”进行规定，且根据现有测量过程记录，室内空间测量点云密度4000点/㎡即可满足大部分场景需求。
修正建议：“最小点云密度”修改为“建议最小点云密度”或“点云测量误差（mm）”。
	解释说明
	《工程摄影测量规范》GB 50167-2014第5.1.4条和第5.2.3条、《油气田工程测量标准》GB/T 50537-2017第9.7.2条中采用点云密度作为控制指标，《地面三维激光扫描工程应用技术规范》T/CECS 790-2020中第3.0.5条对最大点间距进行了规定。对于已有点云数据，相较于最大点间距，点云密度更方便实际操作衡量，因此本条采用点云密度作为控制指标，并通过最大点间距计算得到，计算所采用的最大点间距综合考虑了测量需要和目前扫描仪的技术参数。同时本标准参考了《工程摄影测量规范》GB 50167-2014第2.1.7条、《油气田工程测量标准》GB/T 50537-2017第2.0.7条有关点云密度的定义。点云密度与最大点间距相关，对于已有点云数据，相较于最大点间距，点云密度更方便实际操作衡量，因此词条采用点云密度作为控制指标。

	16
	表3.3.5
	表3.3.5中 外墙测量＞200m时要求“基于距离平方插值确定”，未明确公式（第14页）。
建议补充公式（如：密度=2000×(200/距离)²）。
	采纳
	

	17
	3.4.2
3.4.3
	条文要求参与拟合/匹配的点数量不少于99.7%。建议补充强调这些点必须是有效点（即已去除噪点、离群点、非目标表面点）。99.7%的统计要求建立在对有效点云进行筛选的基础上。
理由：避免将无效点纳入统计计算，导致结果失真。强调数据预处理（降噪）的重要性。
	采纳
	

	18
	3.4.2
3.4.3
	1.宜增加前提为“剔除无效点（非检测面点）后，参与拟合的点的数量不应少于剩余有效点云总数……”
2.3σ准则与三维激光扫描测量存在密切关联，但是无现行行业规范或标准文件明确规定三维激光扫描中需以99.7%作为点云拟合的数量阈值。该比例的必要性需进一步说明。
3.4.3同理。
	采纳
	

	19
	3.5.2
	建议明确点云数据文件存档的具体格式要求，确保数据的长期可用性和可追溯性。
	采纳
	

	20
	3.5.2
	鉴于点云数据可能包含建筑细节甚至敏感信息，建议增加关于数据安全保密的要求，明确数据使用、传输、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措施和责任主体。
	采纳
	

	21
	4
	[bookmark: _Hlk207198142]建议增加对特殊空间，如大跨度厅堂、异形结构室内空间等测区划分的补充说明。
	采纳
	

	22
	4.3.5
	条文第2款要求净高测点“避开吊顶影响区”。建议在条文说明中明确界定“吊顶影响区”的范围（例如：距吊顶边缘或灯具/风口等突出物至少XXmm）。
理由：“影响区”概念模糊，可能导致测量点选择不一致，影响结果可比性。量化范围可提高操作统一性。
	采纳
	

	23
	5.2.1
	在“5.2.1扫描测量系统要求”中，增加测量设备与被测量墙体的距离限制，以避免因设备距离墙体过近而导致的高处墙体盲区和因设备距离墙体过远而导致的测量精准度下降等问题。
	采纳
	

	24
	5.3.3
	（外墙垂直度测量相关）建议补充“超高层建筑（高度＞100m）外墙垂直度测量的动态阈值调整规则”，考虑高空风荷载、施工累积误差等因素，规定超高层外墙垂直度允许偏差可在常规标准基础上，按建筑高度分段调整（如每增加50m，允许偏差放宽5%），同时明确调整后的验证流程（结合施工模拟数据校验）。
理由：超高层建筑施工环境复杂，常规固定阈值难以适配实际精度控制需求。
	解释说明
	因《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等标准未对超高层建筑外墙垂直度特殊规定，本标准也没有对超高层特殊规定。但是，本标准5.3.2条规定，外墙垂直度、平整度测量宜以3层高度或单个施工段作为一个标准测区，相邻测区交接处上下1.2m范围均纳入上下两个标准测区。当有特殊要求时，标准测区可按实际需求划分。因此，超高层外墙垂直度本质上还是按分段评价。

	25
	6.2.2
6.4.2
A.4.5
	条文引用了《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755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需特别注意GB55006-2021《钢结构通用规范》作为全文强制性规范已于2022年实施，其效力高于推荐性标准GB50755和GB50205。建议核查相关引用，确保引用的允许偏差等要求与GB55006及配套新标准（如JGJ99-2015）一致，或直接引用GB55006作为更高效力依据。
理由：避免引用作废或降级的条款，确保标准的权威性和合规性。
	采纳
	

	26
	6.4.4
	条文对异形构件采用模型比对法的结果评价过于笼统（“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建议在条文说明中提供评价维度的指导，例如：可关注关键控制点偏差、整体轮廓度偏差、特定截面线型偏差等，并说明如何设定合理的统计指标（如RMS误差、最大偏差、合格点云比例）。
理由：异形构件评价复杂，仅说“符合设计”操作性不强。提供典型评价维度有助于用户制定具体的验收准则。
	采纳
	

	27
	6.4.4
	第2点“以测区内所有有效点云测量结果的统计值为评价指标”，建议明确具体统计指标，例如：最大正偏差、最大负偏差、平均偏差、标准差。
	采纳
	

	28
	表6.2.2
	该标准对测量设备的精度要求（如表6.2.2）较为明确，但仍建议加入更多关于设备校准和误差分析的具体方法，特别是在复杂环境中进行三维激光扫描时，如何更好地处理环境干扰、数据缺失等问题。可参考国际标准对设备校准和性能检验的要求。
	解释说明
	设备校准和误差分析可采用《地面激光扫描仪校准规范》JJF 1406等标准；本标准第3.3.3条为现场作业环境的规定，第3.3.6条第1款为数据完整性规定。

	29
	表6.4.1
	构件测量项目点云数据允许偏差限值-表面平整度梁、柱、板内表面、墙内表面≤4mm，建议跟《混凝土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表9.2.7中保持一致为≤5mm。
	采纳
	

	30
	7
	第7章主要关注几何和纹理信息的获取与建模。建议在条文说明或7.3.4条中强调根据项目需求（如LOD2,3,4）来决定点云处理、模型简化和纹理映射的精细程度。高精度扫描可获得LOD4+的点云，但最终模型精度需与应用目标匹配。
	采纳
	

	31
	7.2
	无人机作为采集设备时，飞行速度过快容易导致点云畸变，建议补充使用无人机进行采集作业时的飞行速度指导内容。
	采纳
	

	32
	7.3.2
	修改意见：建议删除此条文。
理由：1.本标准总则中1.0.2条明确此技术标准适用范围为建筑工程的建筑信息模型创建。本条中将点云模型转换为三维模型的技术要求是为了满足创建地理测绘中的DSM、DEM模型，因此不适用。
[bookmark: _GoBack]2.在建筑工程行业现阶段使用点云模型创建建筑信息模型的普遍技术路线是使用点云模型作为参考依据去创建建筑信息模型，并不需要单独将点云模型转换为三维表面模型。
	解释说明
	本标准建筑信息模型构建，是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将建筑工程真实物理空间的空间位置、几何形态、纹理等信息再现致数字虚拟空间，实现建筑实体的数字映射，可用于房屋安全应急抢险、既有房屋改造、城市更新等，不涉及创建地理测绘中的DSM、DEM模型，需要将点云模型转换为三维表面模型。将对7.3.2条部分文字进行修改，以免引起歧义。

	33
	附录A.1.3
	附录A.1.3条公式“200mm×sin|90-α|”数学逻辑有误，建议修正为200mm×|tan(90°-α)|（实际偏差=尺长×角度正切值）。
	采纳
	

	34
	/
	对于规则预制构件的点云数据处理，采用参考平面法和模型比对法的做法较为成熟。建议对数据处理算法进行进一步优化，特别是针对高精度的表面平整度测量，结合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提高数据处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以减少人为误差和提高效率。
	解释说明
	不同测量机构开发的数据处理方法不同，且数据处理方法影响结果评价，因此在第3.2节中将点云数据分析软件纳入测量系统进行要求，并在第4.2.2条、第5.2.2条和第6.2.2条中分别对测量系统的具体技术要求进行规定。测测量系统能达到规定限值时即视为满足测试要求，此处不对具体的数据处理方法进行规定。

	35
	/
	虽然标准对“允许偏差”给出了明确的要求，但对于一些非常规、极限工况下的构件，可能存在特殊需求。建议增加更多关于特殊环境条件下（如高湿、高温、低温等）点云数据的质量控制措施，确保在复杂环境中依然能够保证测量精度。
	解释说明
	三维激光扫描设备有使用环境的要求，不同厂家不同规格设备要求不同，在极端条件下可能存在设备不适用的情况。对于一些非常规、极限工况下的构件测试需求，本标准在条文说明中进行补充。

	36
	/
	标准中提到测量结果应包括“热力图”及“高程图”来展示结果，这对于数据结果的可视化非常有帮助。但对于大规模复杂工程项目，建议进一步强调如何将这些可视化数据与BIM（建筑信息模型）进行深度集成，使得测量数据不仅仅用于单一构件评估，而是能为整体项目管理提供实时反馈和决策支持。
	解释说明
	本标准第4.5.3条、第5.5.3条、第6.5.3条中等高图和热力图主要用于展示平整度、垂直度等测量结果，如何将这些可视化数据与BIM（建筑信息模型）进行深度集成，可按委托双方约定执行。

	37
	/
	对于报告内容的要求（如测量设备、点云数据分析软件、数据处理方法等），建议对报告结构进一步规范，特别是对各项测量方法的详细描述和依据的相关规范、技术标准，能够为未来的质量控制和审核提供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靠性。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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